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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许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河南农业大学、河南省标准化

和质量研究院、郑州市食品安全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魏法山、史鹏飞、李闯、李廷渲、孔卫敏、余汉东、邓迎春、聂博洋、杨钧元、

许龙、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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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原料采购管控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食品原料采购管控的总体原则，提供了供应商管理、原料管理、记录与追溯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食品生产企业原料采购管控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4881—20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3160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冷链物流卫生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食品原料 

加工食品时使用的原始物料，包括食品添加剂、调味料等辅料。 

[来源：GB/T 15091—1994，2.7，有修改] 

 3.2 

供应商 

提供食品原料的食品生产或经营企业。 

4 总体原则 

遵循“食品质量安全第一、供应商动态闭环管理、重点原料向源头延伸管控、原料采购全程控制追

溯”原则。 

5 供应商管理 

供应商准入 5.1 

5.1.1 资格初审 

5.1.1.1 对供应商基本情况、产品管控、产品信息进行调查、初评，包括但不限于： 

a) 供应商资格：营业执照、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进口企业备案登记证等； 

b) 基础经营信息：厂商名称、法定代表人、联系方式、现有合作客户等； 

c) 内部管理情况：组织架构、员工福利与保障体系、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工厂实际生产环境（回

传相应照片）、厂区平面图及车间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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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追溯体系：原料来源、生产日期及批次号等完整信息； 

e) 认证：优先选择通过质量管理体系、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

系、有机产品、良好农业规范、诚信管理体系等认证的供应商； 

f) 产品与工艺：产品执行标准、产品类型、产品规格书、产品型式检验报告、生产用水（汽、

冰）检测报告、生产工艺文件； 

g) 风险与改进记录：内部审核资料、客户投诉记录及客户审核资料。 

5.1.1.2 根据初审结论，确定后续评审方式，包括现场评审、远程评审、资料评审等。 

5.1.2 现场评审 

组成现场评审组，对供应商的质量管理体系及供货能力进行现场评审，包括但不限于： 

a) 生产环境：厂区布局、清洗消毒、虫害控制及废水废弃物处理等； 

b) 生产过程控制：原料验收、产品储存、生产工艺、添加剂使用及关键控制点的控制等； 

c) 设备设施； 

d) 检验检测能力； 

e) 追溯/召回演练； 

f) 人员健康管理； 

g) 客户投诉情况。 

5.1.3 远程评审、资料评审 

远程评审、资料评审内容参照5.1.2，采用视频查看、资料查阅等形式开展。 

5.1.4 准入确定 

结合资格初审、现场评审、远程评审、资料评审结果，划分供应商风险等级，确定其是否直接准入

或整改合格后准入。 

供应商日常管理 5.2 

5.2.1 综合评价 

对供货产品质量稳定性、成本、交付及时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包括以下形式： 

a) 常规评价：重点考察原料到货质量，每季度、每半年度或每年度对供应商进行绩效评价，根

据绩效评价结果调整供应商的风险等级及供货配额； 

b) 动态评价：在原料出现重大质量异常、食品安全问题或行业出现重大食品安全问题时启动专

项评审，宜采用飞行检查的模式对供应商进行现场突击检查，根据现场检查情况，对供应商

进行动态分级管控； 

c) 合格供应商复评审：按原料风险等级进行复评审，合格者续用，若存在重大隐患则暂停/取消

供货，整改达标后重新评审。 

5.2.2 结果应用 

根据综合评价结果，实施动态分类分级管控，及时清退未通过的供应商。 

5.2.3 采购原料延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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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1 针对重要食品原料实施上游供应商延伸管理，将食品安全管理措施延伸至供应商的上游供应

商（如原料种植、养殖者，初加工厂等），重点防控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掺杂掺假等重

大风险。 

5.2.3.2 延伸管理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a) 定期为延伸管理对象进行培训，如良好农业规范培训、现场管理提升培训等； 

b) 建立供应商发展计划，帮助小型农户提升合规能力； 

c) 不断将食品质量安全意识向供应链上游延伸； 

d) 实施产地管理，关注土壤、水、环境、农业投入品的控制； 

e) 鼓励初级食用农产品产地实施信息化管理，全程可追溯； 

f) 可对延伸管理对象进行飞行检查，验证延伸管理有效性。 

6 原料管理 

进货查验 6.1 

6.1.1 根据原料特性、终产品要求，制定原料验收标准，批批验收。 

6.1.2 查验供应商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若无法提供产品合格证明，需按照食品安全标准及产品

执行标准进行检验。 

6.1.3 记录到货食品原料信息，包括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生产批号、保质期、进货日期及供

应商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原料贮存 6.2 

6.2.1 贮存环境 

6.2.1.1 仓储设施参照 GB 14881—2013 中 5.1.8 的规定设置。 

6.2.1.2 温湿度符合原料标识的贮存条件，定期记录。 

6.2.1.3 保持良好通风，进风口远离污染源。 

6.2.2 贮存管理 

6.2.2.1 分类贮存 

食品原料和非食品物料（食品包装材料除外）分隔贮存，含过敏原的食品原料及食品添加剂宜设独

立区存放，防止交叉污染。 

6.2.2.2 摆放 

离地≥10 cm，离墙≥30 cm，码放整齐，预留适宜通道。 

6.2.2.3 标识 

存放区域及原料标识清晰准确，标识内容宜包括名称、批次、状态、数量、入库时间、规格、保质

期等。 

6.2.2.4 防护 

原料开封后需密封，宜标识名称、批次、数量、开封时间、保质期到期日，保质期内优先使用。 

6.2.3 原料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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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先期（保质期）先出”“先进先出”，出库前查原料状态，记录领用信息，建立原料台账。 

原料运输 6.3 

6.3.1 人员准备 

6.3.1.1 物流人员（装卸工、司机等）宜经过食品安全、个人卫生、操作规程、应急处置及原料特性

等方面的培训。 

6.3.1.2 提前告知物流人员运输原料的特殊要求与风险，包括过敏原、温控需求、防震要求、堆码限

制等。 

6.3.1.3 物流人员宜穿戴工作服及安全防护装备，必要时佩戴口罩。 

6.3.2 车辆管理 

6.3.2.1 承运商需具备资质并签订合同，明确特殊运输条件（如温度、湿度），定期评估。 

6.3.2.2 按原料特性选用适宜的运输工具，冷链运输需验证车辆性能合格。 

6.3.2.3 运输前检查车辆状态，确保车厢门密封完好、厢体无破损锈蚀、内壁光滑易清洁，灯具需加

防护罩或防爆涂层。 

6.3.2.4 运输前对运输工具及器具进行清洁消毒，确保内部干燥、无异味、无污渍、无虫害，周转容

器清洁完好、标识清晰，并留存记录。 

6.3.2.5 冷链运输参照 GB 31605 的规定执行。 

6.3.2.6 需查验液态散装原料运输容器管理及清洁维护记录。 

6.3.3 包装管理 

原料外包装清洁，不可泄漏破损，宜采用缠绕膜、缓冲材料或捆扎加固防护。 

6.3.4 装车管理 

6.3.4.1 在清洁环境中作业，避免直接在雨雪、大风或暴晒天气中装卸。 

6.3.4.2 生与熟、即食与非即食、含过敏原的原料在车厢内需有效隔离，有特殊气味或易泄漏的原料

需独立装载。 

不合格原料处理 6.4 

不合格原料按不合格品管理制度、废弃物处置制度进行处置。 

7 记录与追溯 

宜保存供应商资质档案、每批次原料检验报告、到货验收记录、不合格原料处理记录等采购文件。 7.1 

采购文件及记录台账保存至产品保质期满后 6 个月，若无明确保质期，保存期限不少于 2年，确7.2 

保可追溯。 

鼓励建立食品原料电子追溯系统，采用信息化管理，确保原料来源可查、去向可追。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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